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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

，

８６０

，

７５２．７４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４１５

，

４５５

，

５９３．８６

１７

，

２１４

，

８１８．７５ －４４３

，

８６６

，

０４３．７１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

，

８６０

，

７５２．７４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５４

，

５２８

，

９９４．７９ ３１

，

８９４

，

４６８．５３ ８３１

，

７４０

，

２０５．１４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２３

，

９００

，

９７１．８１ －２３

，

９００

，

９７１．８１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

，

８６０

，

７５２．７４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３９１

，

５５４

，

６２２．０５

－６

，

６８６

，

１５３．０６ －４４３

，

８６６

，

０４３．７１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

，

８６０

，

７５２．７４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５４

，

５２８

，

９９４．７９ ３１

，

８９４

，

４６８．５３ ８３１

，

７４０

，

２０５．１４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２７

，

６３２

，

００２．８３ １

，

１５２

，

５４４．０８ ２８

，

７８４

，

５４６．９１ －１

，

２３７

，

０２５

，

６２７．２６ －３８

，

５８０

，

６２１．５９ －１

，

２７５

，

６０６

，

２４８．８５

（

一

）

净利润

２７

，

６３２

，

００２．８３ １

，

１５２

，

５４４．０８ ２８

，

７８４

，

５４６．９１ －１

，

２３７

，

０２５

，

６２７．２６ －３８

，

５８０

，

６２１．５９ －１

，

２７５

，

６０６

，

２４８．８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７

，

６３２

，

００２．８３ １

，

１５２

，

５４４．０８ ２８

，

７８４

，

５４６．９１ －１

，

２３７

，

０２５

，

６２７．２６ －３８

，

５８０

，

６２１．５９ －１

，

２７５

，

６０６

，

２４８．８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

，

８６０

，

７５２．７４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３６３

，

９２２

，

６１９．２２

－５

，

５３３

，

６０８．９８ －４１５

，

０８１

，

４９６．８０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

，

８６０

，

７５２．７４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３９１

，

５５４

，

６２２．０５ －６

，

６８６

，

１５３．０６ －４４３

，

８６６

，

０４３．７１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

５５０

，

６２４．３６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３１７

，

０６９

，

２５７．６３ －３６２

，

００４

，

６５４．６１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

５５０

，

６２４．３６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３９

，

９９９

，

００２．２４ ８１５

，

０６５

，

６００．７８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

５５０

，

６２４．３６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３１７

，

０６９

，

２５７．６３ －３６２

，

００４

，

６５４．６１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

５５０

，

６２４．３６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３９

，

９９９

，

００２．２４ ８１５

，

０６５

，

６００．７８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３４

，

９１４

，

６８３．２８ ３４

，

９１４

，

６８３．２８ －１

，

１７７

，

０７０

，

２５５．３９ －１

，

１７７

，

０７０

，

２５５．３９

（

一

）

净利润

３４

，

９１４

，

６８３．２８ ３４

，

９１４

，

６８３．２８ －１

，

１７７

，

０７０

，

２５５．３９ －１

，

１７７

，

０７０

，

２５５．３９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４

，

９１４

，

６８３．２８ ３４

，

９１４

，

６８３．２８ －１

，

１７７

，

０７０

，

２５５．３９ －１

，

１７７

，

０７０

，

２５５．３９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

５５０

，

６２４．３６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２８２

，

１５４

，

５７４．３５ －３２７

，

０８９

，

９７１．３３ ２９９

，

４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１

，

５５０

，

６２４．３６ ７４

，

０２８

，

９７８．６６ －１

，

３１７

，

０６９

，

２５７．６３ －３６２

，

００４

，

６５４．６１

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７８．０３－１９９６．０９

陆军第七十九师炮兵团战士、指挥排长、副连职参谋、七十九师炮

兵指挥部正连职参谋、炮兵团作训股股长、三营营长、陆军参谋学院教练营营长、学员十

二、十三队副队长（副团职）

１９９６．０９－１９９８．１０

石家庄东方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副主任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２．１２

石家庄东方热电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０７．０９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 （总经理

助理级）

２００７．０９－２０１０．１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集团副总级）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３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工会代主

席、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２０１１．０３

至今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石家

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８４．０９－１９８６．０７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炮兵参谋专业大学专科毕业

１９８５．０４－１９９１．０７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治理论专业大学专科毕业

１９９２．０７－１９９６．０９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军事函授理论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马贵卿简历

马贵卿，女，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出生，汉族，河北省栾城县人，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现任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部主任、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主任。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８８．１０－１９９６．０１

石家庄市电机厂技术科

１９９６．０１－２０００．０１

热电二厂生技科职员

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５．０１

热电二厂劳资科科长

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０７．０８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公司审计室科员

２００７．０８－２０１０．１２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公司审计室副主任

２０１０．１２

至今 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主任、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部主任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８４．０９－１９８８．０７

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专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亚简历

李亚，男，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出生，汉族，河北省深州县人，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毕业于河北省自学考试工业经济管理专业，专科学历。 现任热电二厂党总支书

记。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８８．０８－２００４．０８

热电二厂汽机车间班长、生技科值长、外网车间主任、计划经营科

科长、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４．０８－２００７．０８

热电二厂厂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７．０８－２０１０．１２

热电二厂副厂长

２０１０．１２

至今 热电二厂党总支书记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毕业于河北省自学考试工业经济管理专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公司与关联人

之间的采购设备、原材料和销售商品的交易。

（

１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 别

明细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２０１０

年

发生额

采购原材料

设备

、

原材

料

河北大智能源物资公司

３０００ ７％ ２１１７．６７

销售商品 蒸汽

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

公司

６１３９６．４６ １００％ ５４３４．７６

总 计

６４３９６．４６ ７５５２．４３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约为

６４３９６．４６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河北大智能源物资公司

１

、基本情况：河北大智能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能源），注册地石家庄建华

南大街

１６１

号，法定代表人甄秀兰，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煤气表及燃具钢材建筑材

料五金化工产品，家具日杂机电锅炉配件设备批发零售，煤炭批发经营，普通货运、劳保用

品、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大智能源与本公司为同一母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智能源总资产

２１９９．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３．３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７．８１

万元，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４

、预计本公司与大智能源

２０１１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３０００

万元。

（二）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热公司）注册地石家庄建华南

大街

１６１

号，法定代表人郭守国，注册资本

１

亿元，其中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供热公

司

６１％

股权，本公司持有

３３．４％

股权，本公司控股股东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５．６％

股权。 经营范围：集中供热；供热技术的咨询和服务；代收代缴热费，供热设备租赁。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供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电投集团公司，现托管本公司控股股

东，为本公司潜在实际控制人。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供热公司总资产

２３９４４．０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３５１．１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６８．０２

万元。

４

、预计本公司与供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６１３９６．４６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设备、原材料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交易价格定价；销售商品按照物价局批复、

双方协议有关内容执行。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从关联方购买设备、原材料，是发挥集团采购的成本优势，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２

、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是由本公司与中电投集团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作为专

门管理热网资产的经营机构，对热网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公司

与供热公司之间的蒸汽销售执行双方签订的《供热合同》。

３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其交易公允合理，没有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够保证及时按协议约定结算。

４

、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５

、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有关内容

协议对定价原则、结算办法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购热约定：关联方按约定向本公司趸售蒸汽价格按

４６

元

／

吉焦执行。

热费结算按月支付，逾期付款应按所欠热费的万分之五

／

天计算向本公司缴纳滞纳金。

六、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公司

８

名董事中有

５

名属关联董事，

５

名关联董事回避后，公司

３

名

非关联董事（

３

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了该项议案。

２

、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等交易均为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

形，同意该项关联交易事项。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备查文件

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与供热公司签订的协议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６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时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和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９

、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须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

能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１０

、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１１

、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１２

、审议《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三、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代理人另加法人授权委托书吉代理人身份证；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

卡，代理人另加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通过

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到达或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５

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时

３ ０

分至下午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１６１

号东方热电大楼

７１０

室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

理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０５３９１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５０８７０６８

联系人：徐会桥 程琳

邮编：

０５００３１

２

、会议费用：会议预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行使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东方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三届四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世荣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

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聘任王世荣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目前，王世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世荣女士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王世荣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聘任王世荣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世荣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０８７０６８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５０８７０６８

电子邮箱：

ｄｆｒｄ０９５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 深圳证券交

易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开始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经审计，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中显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８７８．４５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７６３．２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

－２２０６６．８１

万元。

根据以上审计结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十九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权益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仍存在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 公司决定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实施

其他特别处理后，公司的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更改 为“

ＳＴ

东热”，代码（

００００９５８

）不变，股

票日涨跌幅仍为

５％

。

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１０００

万元

－７

，

０７８．８５

万元 下降

５５．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７

元

／

股

－０．２３６

元

／

股 下降

５６．７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由于煤炭等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仍保持高位运行，经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预计公司热电主营业务亏损约

１．１

亿元。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

中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李万军、庞贵永、陈爱珍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届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石家庄东方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

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石家庄东方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石家庄东方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

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

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

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

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

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

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５

家，在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

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 ２８日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爱珍 ， 作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

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

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

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

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

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

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陈爱珍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

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陈爱珍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万军 ， 作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

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

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

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

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

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万军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

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万军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庞贵永 ，作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

保证，本人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庞贵永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

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庞贵永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上接B120版）


